
GAPSK幼稚園/中小學測試員能力提升認證考試

覆核成績申請書

申請期限

 覆核成績的申請，必須於成績發放後 10個工作天之內提出。

覆核成績類別

 成績覆核之範圍包括：講座、口試、筆試、實訓

 成績覆核之方法包括積分覆核、重閱答卷及重聽口試部份。

 覆核的評審員由GAPSK評審小組指定，並儘量確保覆核評審員並非原來的評審員。

申請程序

 同一次考試只能申請一次覆核。

 成績覆核需時最少一個月。

覆核費用

 遞交覆核成績申請書時須同時繳付HK$300行政費用。

 若覆核後的成績等級獲得提升（由不合格升為合格），委員會將原數退回已繳付之行政費用。

覆核後的成績

等級提升：若覆核前後的得分有差距，委員會將以兩者間較高的得分作為覆核後的成績，並將重新

 發出成績單。

 等級下降：若覆核後的分數比原來低，成績將不會被降級。



最終決定

 GAPSK教學發展委員會對成績覆核的最终結果保留最终決定權。

本人 姓名 (中) ，參與考試日期： 覆核考試類別： ，

現謹向 GAPSK教學發展委員會提出成績覆核之申請。本人清楚及同意以上各項聲明，並知悉覆核

成績前需繳付行政費用HK$300，方作安排。並承諾對日後覆核後之成績欣然接受，不作異議。

姓名： 簽署：

聯絡電話： 簽署日期：

職員專用

□接納 □不獲接納

考生姓名：

職員姓名： 日期：

備註：


